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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

及还本付息的情况说明

一、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

东湖高新区政府债务纳入武汉市本级政府债务进行管

理（无单独列示的政府债务限额），债务余额计入市本级政

府债务余额，控制在省下达的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以内。

二、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

2021年武汉市转贷高新区地方政府债券67.86亿元，按

债券种类分，再融资债券30.85亿元（再融资一般债券11.58
亿元，再融资专项债券19.27亿元），新增债券37.01亿元（新

增一般债券6.01亿元，新增专项债券31亿元）。新增一般债

券主要用于东湖实验室和光谷科学岛配套基础设施、高新大

道和光谷大道南延线等重点市政干线、医疗卫生补短板等项

目；新增专项债券主要用于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、轨道交

通、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项目。

三、2021年还本付息情况

2021年高新区按期归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36.94亿元

（一般债券还本11.58亿元，专项债券还本25.36亿元），支

付利息及手续费12.36亿元（一般债券利息及手续费3.31亿
元，专项债券利息及手续费9.05亿元）。

四、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

截至2021年底，东湖高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75.46
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104.91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

270.55亿元。


